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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課 成聖（五） 

（羅 7：1－25） 

 

信徒與律法 

七. 羅七章：向律法死 

    現在要進到第七章來講。其實本來不必講第七章的，羅馬書六章到八章，那是連在一起

的，剛才我們講解成聖的生活，也是把它連起來講的。保羅為什麼把第七章擺出來呢？就是

因為羅馬教會裏面有很多非常瞭解律法的人，大概是猶太基督徒，猶太人。他們過去嚴守律

法，信了耶穌還是嚴守律法，還想靠律法來成全他們成聖的生活。羅馬書七章第一節，保羅

說： 

    「弟兄們，我現在對明白律法的人說，你們豈不曉得律法管人是在活著的時候嗎？」 

所以，如果沒有那一些明白律法的人，這一章跳過去算了。但是，有明白律法的人，有

追求靠律法的人。保羅寫下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深奧的，非常寶貴的。 

 

    羅七章分段 

    1. 1- 6節 比喻  

    2. 7-13節 過去時態 

    3.14-25節 現在時態 

    這一章可以分三個大段：第一節到第六節，這是一個比喻，比喻重點：保羅強調要向律

法死。第六章講向罪死，第七章講向律法死。最重要的一節那就是第四節了，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還有第六節：「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 

    第七章一到六節，主要用一個比喻，講解向律法也要死，才過成聖的生活。 

    第二大段，是第七節到十三節，第三大段，第十四節到二十五節。為什麼七到十三分一

段？我們中文的和合本聖經，不容易看出來，在原文裏面，七到十三節的動詞是過去時態，

十四到二十五節的動詞是現在時態。所以在研究羅馬書的時候，一般是把這裏分成兩段，七

到十三節過去時態講論的是一個內容；十四到二十五節，現在時態講論的是另外一個內容。 

 

1.七章 1- 6節 比喻 

    現在我們就來講這三大段，第一大段保羅用一個比喻，強調基督徒要向律法死，意思就

是，不是靠行律法來成聖。我們稱義不靠行律法，連成聖也都不是靠自己行律法；要向律法

死。保羅用了一個比喻，就是丈夫妻子，丈夫的律法，一到三節是講比喻，第四節講結論。

不過這個比喻有兩種解釋法，一種叫做正著解釋法，一種叫做反過來解釋法：所以有正解法，

有倒解法。第一到第三節： 

    弟兄們，我現在對明白律法的人說，你們豈不曉得律法管人是在活著的時候嗎？就如女

人有了丈夫，丈夫還活著，就被律法約束，丈夫若死了，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

著，她若歸於別人，便叫淫婦，丈夫若死了，她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雖然歸於別人也不是

淫婦。 

這個比喻很簡單；丈夫跟妻子。丈夫活的，妻子就不能歸於別人，歸於別人就變成淫婦。那

麼丈夫死了，妻子就脫離丈夫的律法，可以歸於別人；這個道理好像很簡單。第四節的結論

有一點特別，因為前面講丈夫死了，妻子可以歸於別人。但是第四節：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們歸於別人…。

在這整個比喻中，基督徒應該是那個妻子啊，這個律法是丈夫管我們。保羅前面講丈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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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自由了，最後結論是妻子死了，妻子自由了，這就是反過來的一種論證法。 

 

七章 1- 6節 比喻的正面解釋法 

    不過有人就還是從正的角度去解釋它，我們先說正的怎麼解呢？正的解法是這樣子，它

把這個丈夫表示是「舊我」，一個人的舊我，一個人的舊人。這個「舊我」，當然也用丈夫的

律法，舊人、舊我就是丈夫的律法；丈夫。那麼女人、妻子是什麼？是「真我」；一個人的

真我。如果一個人「舊我」不死的話，這個「真我」就被轄制。所以，「真我」不能歸於別

人，如果歸於別人變成淫婦了。舊人死了，「真我」就自由，那麼歸於別人不是淫婦；這是

前提。然後呢，你要來對照。對照什麼呢？ 

    第七章第四節：「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舊人）藉著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也

是死了，叫你們（真我）歸於別人，就是歸於那從死裡復活的，叫我們結果子給神。」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身體，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所以這第一個「你們」是指舊人，要死嗎！舊人死了。叫「你們」歸於別人，這第二個

「你們」，應該是指著「真我」了；第一個「你們」死就是「舊我」，第二個「你們」歸於別

人這是「真我」。所以這個很麻煩。 

 

    第四節：「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們

歸於別人，就是歸於那從死裡復活的，叫我們（真我）結果子給神。」 

    然後下面：就是歸給從死裏復活的，叫「我們」結果子給神。 

    這個「我們」又是「真我」了。 

 

    然後；第五節：「因為我們（舊我）屬肉體的時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惡慾就在我們（舊

我）肢體中發動，以致結成死亡的果子。」 

    這個「我們」又是「舊我」了。那因律法而生的惡慾，就在「我們」肢體中發動，（這

個「我們」又是舊我了，）以致結成死亡的果子。 

 

第六節：「但我們（舊我）既然在捆我們（真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

們（真我）服事主，要按著心靈的新樣（註："心靈"或作"聖靈"），不按著儀文的舊樣。」 

    但「我們」，「我們」又是舊我了，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這個「我們」是「真

我」，因為捆我們，現今脫離律法，叫「我們」服事主，這個「我們」又是「真我」了，按

著心靈的新樣，不按著儀文的舊樣。 

    這樣的解釋就會很混淆，一下是「舊我」，一下「真我」，都是「你們」，都是「我們」，

所以這樣比較過分的寓意化會產生混淆，這種解釋不好，所以，一般性的都是反過來解釋。 

 

七章 1- 6節 比喻的反面解釋法 

    反過來解釋是什麼意思呢？這個女人代表基督徒，丈夫代表律法，丈夫的律法也代表律

法。這個女人在丈夫律法管束之下，很希望丈夫死，但是丈夫不死，所以只好女人死。 

    舉一個簡單例子，如果一個女人，很笨也不會整理家務，也不會燒菜，也不會帶孩子，

什麼都不會。那這樣的女人，大概最好不要結婚，可是結婚了。那結婚了，最好嫁一個馬馬

虎虎的丈夫，結果又不幸，嫁給一個非常嚴格的丈夫。要求這個家裏要整齊，吃東西要色香

味俱全，要非常會持家。結果這個太太不會，不會就天天挨駡，那丈夫回家就罵了，這裏不

對，那裏不對。所以這個太太就很苦了，很苦，那怎麼辦呢？最好如果丈夫哪一天早一點過

世，就解脫了。可是偏偏丈夫非常強壯，就不會死，那這個女人實在沒有辦法了，她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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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毒把他毒死啊。所以沒有辦法，我自己死，那自己死了，故事就完了。 

可是，保羅用的比喻就很特別；我們基督徒，在律法轄制之下，律法不會死的，律法是永恆

的，我們要去死。那妙就妙在，我們死了還能跟基督一同復活。死的時候結束了以前的婚姻，

復活以後可以歸給基督，那麼這樣就完全了律法的要求，開始了新的人生。雖然我們笨，不

會做飯，不會做菜，不會整理家，可是基督是非常好的丈夫，祂可以幫助我們，然後教導我

們，帶領我們，慢慢地我們也就學會了該做的事情，慢慢地基督力量幫助我們做成美好的人

生。這樣的解釋，就是正好這一段保羅的用法。 

    今天每一個基督徒，追求成聖的生活，的確我們不行，我們這個犯罪的肢體，我們被罪

轄制這麼久的，如果靠自己，一定沒有辦法成全。我們不是在靠自己行律法，必須向律法死；

堅定的心向律法死。也就是說絕對不是靠自己行律法，乃是因與基督聯合，信靠基督，然後

靠基督的大能，不在乎儀文，乃在乎聖靈。所以聖靈在我們裏面，不斷更新我們，不斷幫助

我們。聖靈的治死，聖靈的釋放，聖靈的引導，聖靈結出美善的果子，就達成成聖的人生。

這就是第一段，保羅告訴所有明白律法的人，我們要向律法死，才能脫離了律法，能夠按心

靈的新樣或者聖靈中的新樣，來過新的人生。 

 

2.七章 7-13節 過去時態  

    我是誰？ 

下面七到十三節，最困難的一個問題，就是“我”是誰？這裏面“我”，“我”用了好多次。

我們知道主要的動詞都是過去時態， 

「這樣我們可說什麼呢，律法是罪麼？斷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為罪，非律法說，

『不可起貪心』，我就不知何為貪心。然而罪趁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叫諸般的貪心在我裏頭

發動，因為沒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著的，但是誡命來到，罪又活了，我就

死了。那本來叫人活的誡命，反倒叫我死，因為罪趁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引誘我，並且殺了

我。這樣看來，律法是聖潔的，誡命也是聖潔、公義、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

死麼？斷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藉著那良善的叫我死，就顯出真是罪。…」 

這一段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到底“我”是誰呀？保羅是講他自己呢？還是講猶太人呢？還是

講全世人呢？還是講全世人包括保羅在內呢？講全部猶太人包括保羅在內呢？還是只是講

保羅自己？ 

    在這個裏面就產生三種講法，我簡單介紹，其實還有很多種。 

    1)“我”指保羅自己 

    2)“我”指猶太人和保羅 

    3)“我”指全世人和保羅 

第一種講法，這是保羅講自己，他自傳似的描寫；第二種講法說，這是指著猶太人和保羅，

因為這是對明白律法的人說的。第七章裏面，是特別對西乃山賜律法以後，猶太人靠律法稱

義、成聖的，包括保羅；第三種說法，這是保羅講全世人，包括他在內。三種；保羅自己；

猶太人跟保羅；全世人跟保羅。 

 

1) “我”指保羅自己 

    講保羅自己的一些理由：在這裏用“我”這個用法，明顯的一共是八次。一般作者講 

“我”的話，應該指自己而言。 

    還有“我”這個字放字尾，因為希臘文的字尾可以用我、你、他、我們、你們、他們，

字尾一共用了三十一次。所以，有人強調這是保羅講他自己的經驗。但是講保羅自己經驗的

話，有一個難題，什麼難題呢？那就是第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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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著的，但是誡命來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 

    什麼叫做「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的」？保羅的人生裏面，什麼時候沒有律法是活的？什

麼時候誡命來到他就死了？到底保羅是什麼時候開始研究律法的？ 

    有人就講了，這大概是指著保羅十三歲，因為猶太人十三歲正式成為律法之子，成年，

才有責任守律法。所以保羅說，十三歲以前我是活的，十三歲以後，我成為律法之子，我就

死了；律法不可貪心，我就貪心了。這樣的一種分野啊，是很不夠準確的，因為猶太人他們

五歲就開始讀 Torah（摩西五經），然後慢慢的八歲就開始讀 Mishna（五經注釋書），到了十

三歲以後讀的更多，更多的法典。所以，從小就開始嚴格守律法，第八天受割禮，四十天獻

上為祭，然後，一直是按律法生活。我們能夠說保羅十三歲以前不知道罪嗎？沒有罪嗎？這

是很難的。所以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的，這樣解釋不夠完全。 

    還有人說，這是指著保羅沒有悔改信耶穌以前。保羅大概是公元三十三年悔改信耶穌，

悔改信耶穌以前，保羅自以為按律法的義說，我是無可指責的。所以，就好像沒有律法一般，

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的。但是這樣解釋又很困難，保羅怎麼能說是沒有律法呢？他從小就有

律法，他嚴格傳講律法，研究律法。所以，你說保羅沒有律法，這樣的說法也很難。所以你

說把這一段的經驗限定於保羅個人的經驗，就有很多不能完美的地方；當然，有一些學者是

這樣贊成的。 

 

    2)“我”指猶太人和保羅 

    第二種看法，是認為保羅代表以色列人，代表律法之下的人，一起這樣說。那就是從西

乃山神賜下律法以後，靠自己努力來遵守律法的人；包括保羅自己。但是所有這些以色列人，

他們都沒有辦法行。西乃山以前，沒有賜下律法，好像人是活的，西乃山以後賜下律法，以

色列人統統犯律法，都死了。這樣講法也有一點困難，因為從亞當到摩西，死作了王；都犯

罪，都有罪。怎麼能說以前是沒有律法，人是活的呢？挪亞時代這麼多人被洪水滅亡，他們

都是犯罪的。所多瑪、蛾摩拉，那麼還有歷代，他們都是違背了神。即使西乃山之前，沒有

賜下律法，你也很難說以前沒有律法是活的，所以這裏也有一點困難。 

 

    3)“我”指全世人和保羅 

    第三種說法，這也是我個人所接受的。保羅是站在全世人，從亞當夏娃傳承下來的這個

故事，因為在第五章，保羅已經講在亞當裏，跟在基督裏的不同。在亞當裏一個人犯罪，都

被定罪，一個人過犯，統統算是罪人。在基督裏，一個人的順從，全體能夠蒙稱義得生命，

那一個人的救贖，我們都能得救了。現在從第五章到第七章，又回到亞當夏娃代表人類的故

事。羅馬書第七章，十一節可以看出跟創世記三章十三節，有一點像。十一節 

    因為罪趁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引誘我，並且殺了我。 

    這個罪藉著律法，趁著機會，藉著誡命就是律法，引誘我殺了我。創世記，罪藉著蛇引

誘亞當夏娃，殺了亞當夏娃。如果這是保羅想到亞當夏娃，代表人類的過程：當神的誡命沒

有來，亞當夏娃是活的，真的是活的，是在神面前很自由自在，能夠照神的意思。可是，誡

命一來，律法一來，罪就藉著律法，藉著蛇，就引誘了亞當夏娃，然後就殺了亞當夏娃。 

 

    這就是從人類一開始，律法跟人的關係，沒有律法是活的，律法一來罪就產生功能，藉

著律法、誡命引誘人，人就墮落，就犯罪了。這樣的一種架構，然後保羅推引到全世人都是

如此。若沒有律法，那就反而可以活，一有律法就要面對死。 

 

    我們還可以從聖經很多的資料，“我”這個詞，在猶太人中間常常可以拓寬到眾人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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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方說在羅馬書的第三章第七節你就可以明白，保羅用“我”的時候，他不是只講他自

己，甚至根本不是講他自己，乃是講眾人。 

    羅馬書三章第七節， 

    「若神的真實，因我的虛謊，越發顯出他的榮耀，為什麼我還受審判，好像罪人呢？」 

    這只是舉一個例子而已，保羅說：因我的虛謊，顯出神的榮耀，神的真實，為什麼我受

審判？這個話當然不是講保羅自己，這個“我”，乃是保羅代表人類，很多人都是這樣的一

種心來表白的話。所以，我們可以從聖經裏面，找到很多很多例子，我來念出經文，各位可

以自己回家去看。 

    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二節、十五節、第十章二十九節以下、十一章三十一節以下、十三章

第一節、加拉太書二章十八節； 

    舊約詩篇四十四篇六節、一百二十九篇一到三節、以賽亞書十二章一節以下、四十章二

十七節，四十九章十四節、二十一節、六十一章十節等等。 

舊約還有很多，所以我們簡單的再說一下（七章 7-13節「我是誰？」的三種看法）：一種保

羅自傳式指自己，但是這解釋有困難；第二種，猶太人西乃山以後包括保羅，這也略有困難；

第三種，亞當夏娃代表全人類面對律法的情景，是好一點。你接受哪一種，都有有名的學者

是這樣接受的。所以，這個各位瞭解，不因此而產生不和、爭議，大家可以照個人認為合宜

的去解釋它。 

 

3.七章 14-25節 現在時態 

    現在最後一個問題，羅馬書七章七到十三節用的是過去時態，十四到二十五節用的是現

在時態，這有什麼樣的意義呢？一般的解釋是這樣，七到十三節代表全世人跟保羅在內，十

四到二十五節主要代表基督徒跟保羅在內。 

七到十三節，亞當，整個人類，面對律法，如果沒有律法，我們是活的，一有律法我們就死

了，我們沒有辦法行律法，這是七到十三節整個人類包括保羅。以後用現在時態，那是保羅

現在的經歷，他悔改信主以後，經驗到即使基督徒要靠自己行律法，仍然是「立志為善由得

我，行出來由不得我」；若仍靠自己力量，還會「我真是苦啊」。但是基督徒可以靠著耶穌基

督。感謝神，靠著主耶穌基督就脫離了。 

那麼至於七章十四到二十五節，到底是基督徒的經驗呢？還是非基督徒經驗呢？這個我們下

一堂課再深入探討。 

 

思考問題： 

1. 對於七章 1－6 節比喻的解釋有哪兩種解釋法？在這兩種解釋裏，「女人」與「丈夫」

各代表什麼呢？老師接受哪一種的解釋？請將老師所接受的解釋法簡單的說明一

遍！ 

 

2. 七章 7-13 節中許多的「我」到底是誰呢？老師提了哪三種講法，它們各自的內容為

何？老師接受哪一種講法？原因如何？你是否同意呢？其他兩種的問題何在？ 

 

3. 羅馬書七章七到十三節用的是過去時態，十四到二十五節用的是現在時態，它們有什

麼樣的意義呢？請簡單的說明！ 


